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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2023—026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人：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2、被担保人：华强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半导体”）、联汇（香

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汇”）、湘海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香港湘海”）、淇诺（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淇诺”），前述被

担保人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3、担保基本情况介绍 

根据被担保人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公司 2020 年 5 月

为各被担保人（以下统称为“联名被担保人”）共同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汇丰银行”）申请联名授信提供了 10,000 万美元的担保（该担

保 的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公 司 2020 年 5 月 30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以下简称“原担保”）。鉴于原担保即将到期，为保障联名被担保人业务的正常

开展，公司与汇丰银行重新签订了担保文件，担保金额为 10,000 万美元（折合

人民币约为 71,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 36个月。在该联

名授信项下的任何一个时点，联名被担保人向汇丰银行申请贷款或授信的未偿还

总额不得超出 10,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71,000万元）。在前述新的担保

文件签署同时，原担保撤销。 

4、联名被担保人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2023 年 4 月 12 日召开 202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预计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自 2023 年 4 月 12 日起未来十二个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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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名被担保人等公司控股子公司中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向银行申请联名授信

提供人民币 269,500 万元的担保额度（以下简称“预计担保额度”）。该议案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

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公告》。本次担保及撤销担保前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联名授信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11,950 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69,500 万元；本次担保及撤销担保后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联名授信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11,95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98,

500万元。 

公司本次为联名被担保人提供担保属于前述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根

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了本次担保和撤销担保相关事宜。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上述事项不需要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联名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华强半导体有限公司 

1、名称：华强半导体有限公司 

2、住所：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湾街 38-40号华卫工贸中心 5 楼 12室 

3、成立时间：2013年 11月 8日 

4、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 

5、负责人：郑毅 

6、注册资本：6,000万美元 

7、与公司关系：华强半导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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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3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156.43 82,526.52 

负债总额 54,805.65 59,166.4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38.19 6,980.40 

流动负债总额 54,637.03 58,963.69 

净资产 23,989.30 22,985.4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2023 年 1 月至 3 月（未经审计）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590.18 142,981.25 

利润总额 1,539.65 6,849.20 

净利润 1,305.82 5,595.84 

9、华强半导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二）联汇（香港）有限公司 

1、名称：联汇（香港）有限公司 

2、住所：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湾街 38-40号华卫工贸中心 5 楼 12-13室 

3、成立时间：2008年 5月 5日 

4、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 

5、负责人：郑毅 

6、注册资本：5,200万港元 

7、与公司关系：联汇（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系结

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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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3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804.17 48,573.66 

负债总额 33,537.10 32,255.6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960.88 7,794.79 

流动负债总额 33,535.59 32,255.63 

净资产 17,267.08 16,318.0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2023 年 1 月至 3 月（未经审计）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195.86 123,979.22 

利润总额 1,531.94 7,037.45 

净利润 1,279.14 5,901.96 

9、香港联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三）湘海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1、名称：湘海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2、住所：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湾街 38-40 号华卫工贸中心 18 楼 01 室至

05室和 13至 15室 

3、成立时间：2012年 9月 19日 

4、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 

5、负责人：杨林  

6、注册资本：3,220万美元 

7、与公司关系：香港湘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深圳市鹏源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华强半导体集团有限公司

沃能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00%

70%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联汇（香港）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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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9、香港湘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四）淇诺（香港）有限公司 

1、名称：淇诺（香港）有限公司 

2、住所：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湾街 38-40号华卫工贸中心 5 楼 12-13室 

3、成立时间：2015年 8月 26日 

4、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 

5、负责人：郑毅 

6、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7、与公司关系：香港淇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项目名称 2023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6,659.95 336,588.55 

负债总额 97,009.35 165,925.9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5,700.61 134,725.26 

流动负债总额 96,982.13 165,876.53 

净资产 169,650.60 170,662.6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2023 年 1 月至 3 月（未经审计）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3,492.14 663,698.63 

利润总额 2,877.82 24,936.95 

净利润 2,402.50 20,8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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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3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227.01 55,751.99 

负债总额 21,185.64 25,466.6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5,584.35 16,566.68 

流动负债总额 21,185.64 25,466.68 

净资产 31,041.37 30,285.3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2023 年 1 月至 3 月（未经审计）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997.37 145,136.72 

利润总额 1,384.39 5,451.95 

净利润 1,155.96 4,552.37 

9、香港淇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事项：为华强半导体、香港联汇、香港湘海、香港淇诺共同向汇丰

银行申请联名授信提供担保，在任一时点，联名被担保人向汇丰银行申请贷款或

授信的未偿还总额不超过 10,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71,000 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 36个月。 

4、担保金额：总金额不超过 10,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71,000万元。 

5、被担保人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情况： 

（1）华强半导体、香港湘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

保或反担保的情况。 

（2）公司控制香港联汇 70%的股权，其他合计控制香港联汇 30%股权的股东

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但以最高额房产抵押的方式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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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控制香港淇诺 60%的股权，其他合计控制香港淇诺 40%股权的股东

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但以最高额股权质押的方式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从事的主营业务为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对资金的

需求较高，高效、充足的资金保障有助于各被担保人开展并进一步开拓业务。在

各种融资渠道中，银行融资是一种成本较低的融资方式，通过银行融资获取资金，

可以充分发挥公司积累的优质资产和优良信用的无形价值。公司本次为各被担保

人提供担保是为了确保各被担保人向境内境外著名电子元器件生产商的采购的

顺利进行，避免因资金规模受限而影响其业务开展和进一步开拓，符合各被担保

人业务经营的实际需要。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

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投资、融资等重大

事项，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除香港湘海、华强半导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

保或反担保的情况外，本次担保的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均以最高额股权质押和房

产抵押的方式向上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该反担保足以保障上市公司的利

益，此次上市公司向被担保方提供担保符合公平、对等的原则，不会损害上市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在本次担保及撤销担保之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 675,031.011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6.08%；本次担保

及撤销担保之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75,031.011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6.08%；本次担保后，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 773,67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110.1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

讼的担保等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5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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